
1 

 

       ___________學年度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學金申請表 
  校名全銜：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學  生  姓  名 性別 年級 科    系 類別 障礙等級 
學業成績 
(前一學年平

均分數) 

政府核定有案

國際性/國內競

賽或展覽名稱

及成績 

    
身心障礙    

資賦優異    

申 請 獎 學 金 金 額  新 台 幣             元整 

檢附規定

證件名稱

(請打勾) 

１ (  ) 學生證影本 

２ (  )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３ (  ) 鑑輔會鑑定證明 

４ (  ) 畢業證書 

５ (  ) 學業成績影本及品行優良證明 

６ (  ) 政府核定有案國際性/國內競賽或

展覽成績優異證明 

申 請 助 學 金 金 額  新 台 幣             元整 

注
意
事
項 

一、獎助對象應符合「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規定，大專校院特教學生申請獎補助學金

無名額限制。  

二、未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通過之身心

障礙學生，其獎補助金額，比照身心障礙手冊其他障礙類別輕度等級規定辦理。 

三、特殊教育學生就讀空中大學或空中進修學校，依本辦法規定申請獎補助者，其每學年修

習學分數應至少十八學分；空中大學就學期間，以申領六次為限，空中進修學校就學期

間，以申領三次為限。 

四、特殊教育學生就讀碩士班或博士班，依本辦法規定申請獎補助者，其每學年修習學分數

應至少十二學分，就學期間申領次數，不得超過其修業年限。 

五、身心障礙學生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五名之成績或相當前五名

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發給獎學金；其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

三名之成績或相當前三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發給補助金。 

六、申請資賦優異類獎學金的特教學生需為教育部特教通報網登錄之資賦優異學生。 

七、申請流程： 

1.就讀國立大專校院之特殊教育學生填具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件影本向就讀學校提出申

請；經學校審核符合規定後，由學校經費預算項下發予獎、助學金，惟獎學金應公開頒

發。接受申請之學校應於每年 1月 31日前於「教育部特教通報網/特教登錄」填報獎助

學金申請資料。 

2.就讀私立大專校院之學生填具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件影本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經學

校審查符合規定後，其申請資料留存學校，並由學校彙整後於每年 1月 1日起向「教育

部特教通報網/特教登錄」填報獎助學金資料申請資料，每年 1月 31日前檢具請領名

冊、統計表、領據及函文報部申請補助，獎學金應公開頒發。 

八、本項獎補助係屬次學年度獎助，一年級新生須於二年級上學期提出申請；應屆畢業生應

於畢業後持應屆畢業該學年度之學業成績等規定資料提出申請，俟教育部核撥經費後，

由學校依聯絡地址逕行郵寄或通知到校領款。 

     

   審核人簽章：                     導師簽章：                   申請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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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學金』申請說明 

一、請填具「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學金申請表」，並附上各項附件，經導師簽章後，將「申請書」

及「銀行或郵局帳號影本」送交學務處課指組辦理，經 12月獎學金會議通過後，該筆獎助學

金會直接匯入您所提供之銀行帳戶內。 

 

二、自 104學年度起必須出具"教育部鑑輔會鑑定證明書"，未經(各級)鑑輔會或衛生福利部鑑定

通過之學生，得於本部鑑定通過學年度起，提出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學金申請。 

 

三、上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 80分以上，且品行優良無不良紀錄者，發給獎學金； 

四、上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 70分以上，未滿 80分，且品行優良無不良紀錄者，發給助學金。 

 

五、本項獎助係屬事後獎助，一年級新生須於二年級上學期提出申請。應屆畢業生應於畢業後持應

屆畢業該學年學業成績(其屬資賦優異學生者則為優異證明)等規定資料提出申請。 

 

六、特殊教育學生依本辦法規定申請獎補助者，同一教育階段不得重複申領；就學期間申領次數，

不得超過其修業年限。 

 

七、特殊教育學生就讀碩士班或博士班，依本辦法規定申請獎補助者，其每學年修習學分數應至少

十二學分。 

 

八、未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通過之身心

障礙學生，其獎補助金額，比照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其他障礙類別輕度等級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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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  

       民國  88 年 04 月 30 日 發

布 

 民國 107 年 07 月 10 日 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第四十條第三項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特殊教育學生就讀下列學校者，得依本辦法規定予以獎補助： 

一、國立大專校院。 

二、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或特殊教育學校。 

三、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主管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身心障礙學生繼續就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其獎助得準

用本辦法規定辦理。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另定更優惠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特殊教育學生就讀國民中、小學品學兼優或有特殊表現者，其獎補助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另定自治法規辦理；就讀國立大學附設國民中、小學者，依該規定辦理。 

特殊教育學生依本辦法規定申請獎補助者，同一教育階段不得重複申領；就學期間申領

次數，不得超過其修業年限。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特殊教育學生具有學籍者，於申請成績之學年度持有各級主管機

關核發之有效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得依其學制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依下列規定申請獎補助： 

一、身心障礙學生： 

（一） 上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且品行優良無不良紀錄者，發給獎學金。 

（二） 上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且品行優良無不良紀錄者，發給補

助金。 

（三） 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五名之成績或相當前五名之獎項，並

領有證明者，發給獎學金。 

（四） 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三名之成績或相當前三名之獎項，並領

有證明者，發給補助金。 

      二、資賦優異學生：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五名之成績或相當前五名

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發給獎學金。 

          前項申請，每學年以一次為限。 

第四條  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二目規定之高級中等學校或特殊教育學校身心障礙學

生，每校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在三十人以下者，獎補助一人；三十一人至五十人者，獎補助二

人；五十一人以上者，獎補助三人，國立特殊教育學校分別以各學部，依上開標準計算獎補助

金名額。 

  學校應依身心障礙學生申請成績排序，並依前項獎補助名額，核發最優者獎補助金；同一

學校，須無人得領獎學金，始發給補助金。 

   特殊教育學生，同時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各目及第二款資格者，應擇一申領；其已依

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與本辦法規定同性質申領資格之補助費、獎學金或獎金者，不得再依

本辦法申領獎補助金。 

第五條    特殊教育學生就讀空中大學，依本辦法規定申請獎補助者，其每學年修習學分數應至少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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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學分，就學期間以申領六次為限。但專科部就學期間，以申領三次為限。 

特殊教育學生就讀大學附設空中進修學院，依本辦法規定申請獎補助者，其每學年修習

學分數應至少十八學分，就學期間以申領三次為限。 

特殊教育學生就讀碩士班或博士班，依本辦法規定申請獎補助者，其每學年修習學分數

應至少十二學分。 

第六條    第三條所定獎學金、補助金之類別及金額如下表： 

獎學金、補助金類別及金額表 

類 別 

(依各級主管機關

核發之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證明) 

障礙等級 

（依身心障礙證

明(手冊)規定之

等級） 

獎學金（單位：新臺幣元） 補助金（單位：新臺幣元） 

高級中等學校

（包括特殊教育

學校） 

大專校院 

高級中等學

（包括特殊 

教育學校） 

大專校院 

身 

心 

障 

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輕度 五千 三萬 三千 一萬 

中度以上 六千 四萬 四千 二萬 

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 

輕度 四千 一萬二千 二千 一萬 

中度以上 五千 二萬二千 三千 二萬 

多重障礙  六千 四萬 四千 二萬 

其他障礙 

(非屬上述障

礙類別者) 

輕度 四千 一萬二千 二千 一萬 

中度以上 五千 二萬 三千 一萬二千 

資 

賦 

優 

異 

符合特殊教育法第四條，所定

學術性向資賦優異、藝術才能

資賦優異、創造能力資賦優

異、領導能力資賦優異或其他

特殊才能資賦優異之學生。 

一萬 四萬   

 

 未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通過

之身心障礙學生，其獎補助金額，比照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其他障礙類別輕度等級規定辦

理。 

第七條    符合本辦法之特殊教育學生，應於就讀學校所定時間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核發獎

學金或補助金，逾期不予受理。 

前項學校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填報統計表送主管機關備查。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並應同時造具請領名冊報主管機關請撥獎補助經費。 

第八條   公立學校發給獎學金、補助金所需經費，依預算程序編列；私立學校，由主管機關編列

預算支應。 

第九條   為鼓勵身心障礙之優秀大專校院畢業生赴國外進修，本部得視實際需要，訂定名額辦理

公費留學考試。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